
 

 
新闻稿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传媒声明  

 

（香港  －  2019年 6月 27日）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确

认近日报章报导，主席梁定邦博士，QC，SC，JP向监警会成员建议会方应主动

审视近期的大型公众活动，以履行其法定职能。现时，会方正就有关建议进行

内部讨论，其网站亦正进行改版以配合相关工作。监警会将于短期内就其未来

计划向公众作出交代。  

 

###  

 

编辑垂注 :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是根据《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》

(《监警会条例》 )（第 604 章）成立的独立机构，职能是观察、监察和覆检警务处处长

就须汇报投诉个案的处理和调查工作。随着《监警会条例》（第 604  章）于 2009  年 6

月 1 日生效，监警会已转为法定机构。  

 

 

传媒查询请联络 :  

唐行成  

高级经理（公共关系）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

电话 :  2862 8213  

电邮 :  smpr@ipcc.gov.hk  

叶雅汶  

经理（公共关系）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

电话 :  2862 8305  

电邮 :  mpr@ipcc .gov.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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